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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空置屬誤會？ 房署須增透明度
本港公屋供不應求，近日卻傳出

有近900個公屋單位長期空置，空置2
年或以上的單位佔了32.4%（詳見本
報昨日頭版報道），令人側目。房署
回應指出，公屋單位由收回至編配會
因不同原因出現短暫空置，例如進行
翻新工程或等候回覆等。資料顯示，
近年房署「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往往
獲得數十倍超額申請，即使「凶宅」
照樣一屋難求。事件反映市民對房屋
問題有很高期望，房署等相關部門日
常工作有必要提高透明度。
根據發布研究的團體指出，這些

被空置的公屋有兩成多是曾發生自然

死亡、意外死亡或自殺事件的「凶
宅」，其餘則是鄰近垃圾房、有漏
水、受白蟻困擾等有問題單位。不
過，翻查近年資料，房屋署幾乎每年
都有將大約1,200個這類「揀剩蔗」公
屋單位納入「特快公屋編配計劃」，
讓輪候公屋人士入表申請，即使單位
質素欠佳及規定3年內不可要求調遷，
結果一樣搶手，入表市民幾乎次次都
要「爭崩頭」。
例如去年9月推出的「特快公屋編

配單位」，便接獲60,800多宗申請；
前年則為62,700多宗。2015年9月更
加誇張，共接獲88,000多份申請，超

額73倍。雖然這些年推出的特快編配
單位不乏「凶宅」，依然吸引不少人
挑選，獲編配市民坦言不介意，認為
有固定的「竇口」、不用捱貴租及不
用看業主面色更重要。事實上，近年
私樓市場「凶宅」的成交數量及獲利
都十分可觀。
房屋署最新回應亦指出，公屋

單位由收回至成功編配期間會因不
同原因出現短暫空置，如正進行翻
新工程或整修、等待獲編配者回
覆、獲編配者拒絕編配而等待重新
編配等，都屬於編配流程中正常現
象，空置數字因而每天都有變化。

至於較不受申請人歡迎且空置時間
較長的單位，都會以「特快公屋編
配計劃」邀請合資格人士申請。根
據公平分配原則，目前無計劃將空
置公屋單位改為中轉房屋。
房屋問題始終是本港的深層次矛

盾，過去不少觀察一再指出不少公屋
資源沒有被適當使用的例子，例如富
戶長期霸佔和私自改建作商業用途等
問題，卻遲遲未獲有效治理，並隨時
間愈積愈多。當局從增建公屋以至配
對流轉和日常管理，都應該增加透明
度，透過機制消除誤會，讓市民了解
實情並監督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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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工處相關簡介

僱員與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聯絡
勞資關係科職員與法律援助署聯絡，協助僱員進行法律程序
擬修訂：勞工處或基金直接聘請法律專業人員，使申請者無須申請法援
僱員入稟法庭，要求對僱主發出清盤或破產呈請，同時追討欠薪、未放
年假薪酬等款項
僱員同時可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以墊支欠薪、遣散費等，上限為
3.6萬元
擬修訂：上限升至8萬元
勞工處薪酬保障科處理及審核申請，並通常以郵寄支票發放獲批的特惠
款項
若對申請結果有異議，申請人可聯絡薪酬保障科提出覆核
若仍不同意覆核結果，該科可協助申請人向基金委員會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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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下，店舖結業
比比皆是。 資料圖片

從事證券經紀業務的李先生因任職的公司牽涉官司被清
盤，10多名員工早前陸續被解僱。他於3月底被遣散後，發
現僱主未有繳付一個月代通知金及4天有薪假，合共約2萬
多元，於是展開追討行動，卻被要求繳交23份文件才能申請
破欠基金，包括入職合約、強積金供款紀錄等，李先生說：
「嗰刻真係呆咗，我任職呢間公司已經十幾年，試問你會唔
會將十幾年前入職的合約保存到現在？我都想問公司索取文
件，但都已經執咗，點提供呢啲資料？」
李先生至今仍未集齊文件，無法入紙申請破欠，他慨

嘆：「我有閒情去搵文件，不如馬上搵工好過。我唔明點
解間公司已被清盤，勞工處仲要驗屍咁驗。」最令他氣憤
的是，就算集齊文件入紙，仍可能要再苦等9個月才發放款
項。

部分等近3年才收款

另一位黃女士於3年多前任職的酒樓突然結業，她與近
10名工友同被欠薪，大家追討無果下，決定申請破欠基
金，但過程繁複，「要不停去跑好多地方，一些法律問題
我們也搞不清楚」，最後求助工會才完成申請，一年多後
才收到款項。
工聯會飲食業職工總會組織委員梁天柱表示，像黃女

士這種情況，工會接觸過不少，最長的是2019年申請，今
年才領到款項，將近三年之久。

搵齊23份申請文件
苦主：不如搵工好過

根據審計署最新一期審計報告，勞工處在
管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執法工作及其

他項目上存在多項缺失，包括處理破欠基金
的特惠款項申請時間過長，2018年起至2021
年上半年間，獲批申請平均要等6.5至7.7個
月，當中耗時超過一年的個案，由2018年的
5%激增至去年上半年的21%。
立法會賬目委員會昨日就有關問題舉行

公開聆訊，羅致光在會上表示，該局接納審
計署建議，已經檢視破欠基金申請程序，
「勞工處正探討由勞工處或（破欠）基金，
聘請法律專業人員提供法律服務，協助僱員
向法院提出有關對僱主破產或清盤申請的可
能性，讓申請人無須向法援署申請援助及進
行資產審查。我們相信申請程序，估計能夠
縮短12星期或以上。」

將直接聘法律人員處理

據了解，目前申請破欠基金，必須由勞
資關係科職員與法律援助署聯絡，協助申請
的僱員申請法援，日後若勞工處及破欠基金
直接聘請法律專業人員，能將申請時間壓

縮，簡單個案料兩三個月內處理完畢。此
外，目前破欠基金向僱員墊支的「特惠款
項」，最多支付3.6萬元欠薪，羅致光昨日透
露會將有關上限調升至8萬元，政府已基本完
成相關檢討工作，預計下月中向立法會提交
修例建議，提升特惠津貼上限，及下調商業
登記證的徵費率。
另外，勞工處處長孫玉菡昨日亦在立法

會回應，處理濫用破欠基金個案時，處方會
向當事人發出警告信要求在90日內還款，現
時已成功追討約30萬元。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昨日表

示，十分歡迎政府從善如流，「如果有勞工
處或者破欠基金有法律代表幫手，對打工仔
追討血汗錢很有幫助，有劃時代意義。」他
指，以往工聯會接到的求助個案中，許多卡
在法律援助的申請關卡，該程序審核複雜，
需要調取申請者與討薪無關的多重背景資
料，一直被工友所詬病。
勞聯對政府的建議表示歡迎，並敦促政府

盡快改變現時僵化的處理手法，早日落實簡化
破欠申索程序，真正解決僱員的燃眉之急。

疫情下多個行業出現倒閉，打工仔失去收入還被老闆欠薪。據多個協助工友追
薪的工會向記者反映，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個別申請需要兩三年才領到錢，冗長的法
律程序令不少人中途放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表示，正審視破欠基金申
請程序，擬簡化由勞工處或基金直接聘請法律專業人員，簡單個案可於兩三個月內
處理好。政府亦計劃調整破欠基金特惠款項中的欠薪支付上限，由現時的3.6萬元
升至8萬元，料下月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




